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

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辦法所稱執行機關為鄉(鎮、市、

區)公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原住民族土地：指本法第二條所稱之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

民保留地。 

二、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指經依本辦

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

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

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

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 

三、 部落範圍土地：指本法第二十一條所

稱之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

範圍並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毗鄰

部落之生活領域範圍。 

一、第一款定明原住民族土地之定義，其中既

有原住民保留地已於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三十七條授權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中訂有明確規範，爰本辦法

之劃設範圍僅包含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以及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公有土

地，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因範圍具體明確，

爰尚無劃設問題。另本辦法係針對原住民

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之範圍進行勘查

及劃設作業，尚不涉及土地之管理、利用

及權利變動等事項。 

二、第二款有關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定

義，其範圍包括下列公有土地(含水域)： 

(ㄧ)傳統祭儀：指原住民族祖傳之信仰、禁忌

等習慣認定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區域。 

(二)祖靈聖地：指原住民族基於祖靈信仰所認

定之聖地，包括祖靈居住之地及祖靈安息

之地。前者，如邵族所稱之祖靈聖地，各

氏族之人會在其各自祖靈聖地進行祖靈

祭；後者，通常指祖先埋葬之地(如泰雅

族之祖墳)或指祖先死後靈魂安息之地。 

(三)部落土地：指原住民族長久居住，且成為



該族文化中心之部落(如鄒族之特富野部

落及達邦部落)，或原住民族被迫遷移(

如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強迫原住民部落

集體移住)，或部落部分人口自行遷移而

離開原居地至別地，則其原來居住地或原

來部落土地均屬之。 

(四)獵區土地：指原住民族由部落、家族或個

人以所有意思，固定於該土地上狩獵使用

之一定範圍土地。 

(五)墾耕土地：指原住民族舊部落作為墾耕使

用之土地。 

(六)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

得確定其範圍之土地：指不屬於傳統祭

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土

地，但具有原住民族文化意義，傳統習慣

等意涵及功能等特徵，而能確定其特定範

圍之土地。 

三、第三款係參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四

款立法理由，以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習

俗，加諸行政程序認定程序而成，俾能符

合實際運作之需求。 

第四條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

設小組(以下簡稱劃設小組)由執行機關

協助部落組成，其人員組成如下： 

一、鄉(鎮、市、區)公所代表。 

二、當地部落會議或部落領袖推派之部

落代表若干人。 

三、專家學者。 

四、其他有助劃設工作之相關人士。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或民

族，得自組劃設小組，並報請執行機關備

一、考量原住民族土地事務具特殊性及專業

性，爰明定由公所協助部落組成參與之劃

設團隊，並由執行機關代表、當地部落代

表、專家學者或其他有助劃設工作之相關

人士參與，俾利劃設成果之正確性及代表

性，並為符合部落之實際需要，規範當地

部落會議或部落領袖推派之部落代表不以

一人為限。 

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其他有助劃設工作之

相關人士，係考量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查後依本辦法辦理劃設作業。 

    前二項劃設人員具有原住民身分

者，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總人數並以

十五人為原則。 

之劃設，需瞭解傳統領域調查之流程，並

具備製作傳統領域地圖及成果之能力，爰

可聘請中央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種子教師擔任及已成立民族議會者所推

派之民族議會代表。 

三、考量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及社會結構，並尊

重部落及民族之自主性及主體性，第二項

明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或民族，

亦得自組劃設團隊，並報請執行機關備查

後辦理劃設作業。 

四、為保障及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土地權

益，爰於第三項規範劃設人員具有原住民

身分者，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及小組總

人數上限以十五人為原則，但由民族組成

之劃設小組，考量其組成應具多元代表

性，其總人數得視實際需求增加，並於研

提劃設計畫書時說明。前開民族之認定，

以中央主管機關已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為

準。 

第五條  執行機關應協助辦理之工作項目

如下： 

一、組成劃設小組。 

二、彙整劃設資料及資訊化作業。 

三、辦理召開部落會議之行政事宜。 

四、辦理計畫申請及經費核銷作業。 

五、其他原住民族土地劃設及相關行政

事宜。 

為使執行機關之工作項目明確化，並藉由妥善

運用其原有之行政資源，以補足任務性組成之

劃設小組對行政業務之不熟悉，爰明定執行機

關應協辦工作項目，以增進作業效率。 

第六條  劃設小組為劃設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須進入或通過相關土地

實施勘查或繪製作業時，其所有權人、

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予以配合。

一、原住民族土地多位處僻遠山區，為利調查

方便性及可及性，爰於第一項明定劃設小

組得進入相關土地實施勘查或繪製作業及

但書規定。 



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或其他法律明定需

經相關機關同意者，應經該國防設施用

地或相關土地管理機關同意，並依各該

法律規定辦理。 

    劃設小組為辦理前項之勘查或繪製

作業，執行機關應協助於事前將勘查範

圍及土地座落以書面通知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使用人或所有權人，並於現場出

示執行職務相關之證明文件。 

因實施第一項之勘查或繪製作業，

致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遭受損失者，應

予補償。補償金額依協議為之。 

二、為合法行使公務行為，爰於第二項明定應

書面通知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使用人或所

有權人及出示相關證明文件之規定。 

三、為保障人民財產權，針對實施勘查或繪製

作業時，致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遭受損失

時，應給予適當之補償，爰於第三項明定

協議補償機制。 

第七條  劃設小組之工作事項如下： 

一、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開之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範圍或其他資料

事證，確認劃設之區位與範圍。 

二、記錄各必要座標點位並視需要辦理

現場勘查繪製作業。 

三、建置數位化劃設成果及地理資訊圖

資。 

四、整理相關文獻、口述等資料，建構

數位資料。 

一、為確保劃設人員執行劃設後之成果完整性

，爰明定劃設之相關工作事項，俾利後續

資料之彙整及應用。 

二、有關本條所訂劃設小組之工作事項，其辦

理數位化資訊之格式、書面成果內容及相

關文件，因屬實際執行面之細節性事項，

爰將另行訂定成果報告書(表)格式範例供

參。 

三、考量部分部落已有完整之劃設成果資料，

爰於第二款明定劃設小組得視部落之需求

，辦理現場勘查或繪製作業。 

第八條  執行機關於辦理劃設作業前，應研

提劃設計畫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或民

族，得自行研提劃設計畫書，送請執行機

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一、為避免執行機關未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及要

件辦理劃設作業，致生劃設成果正確性及

適法性之疑慮，爰第一項明定執行機關辦

理劃設作業前，應研提劃設計畫書，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辦理。 

二、另為尊重部落自主性及主體性，除由執行

機關提報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

或民族，亦得自行研提劃設計畫書，自行



送請執行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劃設作業。 

第九條  前條之劃設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如

下： 

一、 計畫緣起及目標。 

二、 辦理單位。 

三、 實施劃設部落或民族。 

四、 實施期程。 

五、 工作項目。 

六、 執行方式及程序。 

七、 經費概算。 

八、 預期成果。 

為利鄉(鎮、市、區)公所、部落或民族研提劃

設計畫書時有所遵循，爰明定劃設計畫書應載

明之事項內容，以提升作業效率，並將另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立劃設計畫書細部執行之撰擬

補充說明事項及格式範例供執行單位參考。 

第十條  辦理劃設作業之程序如下： 

一、 劃設小組應將劃設之成果提請部

落會議以公共事項方式討論並視

需要通知毗鄰部落代表與會，經部

落會議議決通過後，交由執行機關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書面審查。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理

提報後三十日內依第七條規定辦

理書面審查，如有缺漏或不盡詳實

者，應請執行機關轉交劃設小組補

正，未補正者得予退件；審查完竣

之案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研提審查意見後提報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 

三、 中央主管機關於受理提報並經會

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討論後，應將

劃設成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或新聞紙。 

為辦理前項第三款之會商作業及處

一、第一項明定辦理劃設作業之相關程序，且

考量實際業務之執行，採以分層審議方式

為之，另為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之立法意旨，爰規範劃設成果應提經部

落會議以公共事項方式進行討論及議決。 

二、本條所訂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之

書面審查，係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審視

執行機關工作事項之成果文件是否完備，

不針對劃設成果內容進行實質審查。 

三、查依本辦法所辦理之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

範圍土地劃設作業，係作為踐行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

部落同意之適用範圍，尚不涉及範圍內土

地權利之變動，爰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於

受理提報並會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討論

後，依規定辦理劃設公告作業。 

四、第二項明定辦理會商作業及處理劃設作業

產生之爭議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劃

設商議小組會商討論之。 

五、第三項明定劃設商議小組成員及人數將依



理劃設作業產生之爭議，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組成劃設商議小組會商協調，必要

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協調

之。 

前項劃設商議小組之組成人員，應

包含當地部落或民族代表、專家學者、

原住民族行政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代

表。 

爭議地區不同而採滾動方式組成，包含當

地部落或民族推派之代表、民族議會代

表、專家學者、原住民族行政機關及土地

管理機關代表等，以符實際需求。 

第十一條  為保存勘查、繪製及劃設等成

果，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資訊系統資料庫

及網頁供公眾查詢。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劃設作業，得培

訓劃設人員及提供適當行政資源。 

一、為保存劃設之成果，健全相關資料之蒐

集，爰明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建立

勘查、繪製及劃設之成果資料庫及網頁，

並以公開資訊之適當方式供公眾取用。 

二、依本條所公開之網頁資訊內容，主要為各

原住民族、部落之範圍界線，以及用以界

定本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土地」之內容說明，並未標註任何國防

設施名稱及其相對應坐標，尚無涉及機密。 

三、考量依本辦法辦理劃設作業，需具一定程

度之專業人力及調查設備資源，爰第二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培訓執行機關及部落

之劃設人員並提供適當行政資源之協助。 

第十二條  劃設之範圍界線採不埋樁為原

則。但認有埋設界樁之必要時，得於重

要座標點位選擇堅固、可長久保存之界

樁埋設，並於界樁上註明其代表意義及

相關資訊。 

考量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具有民族文化及歷史

之特殊性，其劃定土地之分類較為複雜且有變

動性，爰明定劃設界線以不埋設界樁為原則，

以避免與現行地政機關之土地界標產生混

淆，並明定有埋設界樁必要時之處理方式。 

第十三條  劃設成果經核定公告後，執行機

關、部落或民族得依據其他新事證或相關

資料，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劃設作

業。 

為保留變更彈性，明定執行機關、部落或民族

得針對已核定公告之劃設成果，視其他新事證

或相關資料，辦理變更劃設作業。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或機關團

體協助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

原住民族委員會目前已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

之部落數量已七百多個，為免部分執行機關或



地之劃設作業，並應依本辦法規定程序辦

理。 

部落因人力或物力等因素，於執行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範圍土地之劃設作業有執行上困

難，爰規範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得主動委託法人

或機關團體循程序協助辦理劃設作業，以保障

原住民族土地權利。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